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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提醒前往英国的旅客关注最新疫情防控

要求的温馨提示》作废的通告

2023 年 4月 5日起，按照英国政府规定，从中国大陆出发前往

英国的旅客，无须持出发前 2日内新冠检测阴性报告，自下发之日起

《国际业务提示 023-010 关于提醒前往英国的旅客关注最新疫情防

控要求的温馨提示》政策作废。

北京首都航空市场营销部销售管理中心

2023 年 4月 7 日


